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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00年度第 3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時間：100年 4月 7日（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席：古校長源光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主席報告 

1. 家母往生至告別式期間承蒙各位主管關切，在百忙之中親臨致唁，或致

贈花籃、蘭花盆栽、輓聯、奠儀等，讓母親極享哀榮，大恩大德本人銘

記在心。 

2. 守喪期間徵得兄嫂與內人之支持，決定將各界所賜奠儀分別悉數捐贈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各新台幣十萬元功

德金；另捐贈一百萬元以母親之名於本校設置獎學金。這份獎學金代表

母親一向鼓勵子弟努力向學之深意，故申請資格擬訂為學業成績優良申

請逕修讀博士學位之本校學生，請教務處協助研擬相關獎助辦法。 

3. 家母至臨終前一日猶仍與內人有說有笑毫無異兆，豈知翌日清晨發高

燒，延至當晚七時許不治，今日主管會報會議前，工學院林院長突接獲

家人電話，其尊翁亦不幸於今晨在睡夢中辭世，真是令人感嘆生命之無

常，佛家言：「不知無常先到還是明天先到」，以此言在此與各位主管相

互勉勵，不要自恃健康，應隨時注意身體的狀況，同時要以更寬容的心、

真誠對待人、事、物，珍惜每一天的時光。 

4. 有關本校學生社團發起之「日本賑災義賣」，目前活動應已結束，請學

務處持續關心後續徵信情形，捐款人若有要求出具收據，應請受贈單位

盡速開立。（學務處回應：業於 3月 25日在校園搶先報公告此次義賣活

動募得善款運用情形） 

5. 有關本校與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校之規劃業於前次主管會報提出討論

並獲 3項結論，但聽聞屏東教育大學仍積極與屏商技洽談合校事宜，在

此情勢下，本校似乎應有更進一步之作為即加強與屏商技之交流，請劉

主任秘書安排在近期內邀請該校主管及教職員到本校參訪，屆時請各單

位準備相關簡報說明業務情形及未來展望。 

陸、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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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主管會報交辦事項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記載表 

柒、工作報告 

    ◎會計室書面報告— 

1. 本室與總務務處 3/28日於圖書館國際會議廳合辦 100年度內部控制

教育教育宣導-宣 導政府採購法與實務研習，報名人數 243人，茲

檢附講習資料，請參閱。  

2. 凡學校提供宿舍及活動場所（租）借，屬於學校資產使用及權利金

收入，應繳交校務基金，不得逕轉為服務中心或計畫收入。 

3. 教育部高教司 99年 12月編印「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

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暨「大學校院教師執行計畫重要規定自

我檢核表範例」，本室已於會計首頁法令規章及最新消息公告，並再

於 3/26E-mail轉知，敬請下載查閱。 

4. 依據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22日考試院考臺組一字第 09900090971號、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

09900283372號令修正)第七條：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

外保險。 

   本校因公派遣出差投保意外險，除依法律或法規命令規定得以辦理保

險者外，未經事前簽准不予核銷。 

◎傅龍明學務長 

 有關報載本校校外學生宿舍傳出女學生疑似遭偷拍事件，因當事人值清明

假期離校返鄉，今天學生已回校上課，學務處將積極了解情況並提供必

要之協助。 

◎國際事務處陳和賢處長 

教育部今天下午 15時將來校訪視華語文中心，實地瞭解本校華語文中心

有關外籍生輔導管理方案、招生英文網頁、國際合作交流現況及未來重

點發展計畫等運作情形，本處已備好相關資料，屆時請業務相關主管出

席會談。 

◎管理學院龔旭陽院長 

 管理學院為提升教師研發能量，訂於 4月至 6月辦理學術活動系列（一）

共 6場的演講，第一場，4月 11日下午 15:30-17:30，演講題目是「如

何成功投稿學術期刊-學術期刊投稿策略與技巧」，講者為財金所呂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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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第二場，4月 18日下午 15:30-17:30，演講題目是「SCI發表經

驗漫談」，演講者是發表多篇 SCI論文的資管系教授蔡正發，第三場，講

者為成功大學認知所陳振宇教授，第四場請本校時尚設計系賴顯松教授

演講，第五場邀請政治大學國貿系郭炳伸教授演講，第六場則由許成功

大學教育所清芳教授主講，在此誠摯邀請各學院師生共同參與。 

◎國際學院裴家騏院長 

 東海大學擬發起所謂「東五大結盟」大學聯盟系統，徵詢本校參與之意

願。 

◎校長指示 

 請秘書室與研究發展處共同研議並於下次主管會報提出報告。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術副校長室 

案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大學評鑑辦法」、「教育部認定技術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作

業原則」及教育部頒定之「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

構認可要點」規定，擬修正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二、 檢附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暨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 以自我評鑑結果申請免評鑑及接受教育部評鑑之準備期程比較圖。 

四、 請參閱「大學評鑑辦法」、「教育部認定技術校院自我評鑑結果審查

作業原則」、「大學自我評鑑結果及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認可要點」。 

決議： 

1. 原則贊同以自我評鑑結果申請教育部認定免接受 103年科技大學評

鑑。 

2. 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辦法修正通過，提送行政會議討論。 

附帶討論相關議題校長指示如下： 

1. 採自我評鑑方式則有關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統計資料之取得，請電算中

心與教務處研議。 

2. 有關參與內部評鑑人員須接受評鑑相關研習事宜，可安排課程請高教評鑑中

心評鑑業務處王保進處長擔任講師。 

3. 有關管理學院獨立所整合問題，請戴昌賢副校長邀集陳朝圳副校長、顏昌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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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龔旭陽院長、景憩所毛冠貴所長及財金所林坤輝所長研議未來之隸屬

與發展方向。 

4. 有關休保系與體育室師資員額問題，若休保系認為基於系所發展與教育部評

鑑之重要考量，請另行簽陳補充員額。 

 

 

玖、臨時動議 

拾、散會 

 

 

 

 

 


